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校隊(團)設置、管理及輔導辦法 

                                                                                 民國103年3月公告實施 

                                                                民國110年9月15日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壹、依據：本校學務處年度工作計畫辦理。 

貳、目的：為考量學生需求，提倡學校特色，精進競賽表現，拓展學校榮譽，特定此辦法。  

參、辦理單位及權責： 

    一、主辦單位： 

        (一)學務處：體育類業務單位為體育組，技藝、音樂、服務類業務單位為學生活動組。 

        (二)其他相關處室：依據業務單位由相關處室組長管理，如國語文競賽選手訓練由教務

處教學組管理。 

    二、校隊(團)審議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主任擔任執行秘書，成員為教務主任、

總務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學生活動組長、體育組長、設備組長、親師組長與家

長會會長共11人。 

    三、審議小組之任務為： 

        (一)審議校隊(團)成立、解散。 

        (二)審議校隊(團)之評鑑相關事項。 

        (三)審議校隊(團)之其他重要事項。 

    四、本小組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為原則。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

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肆、設置辦法 

    一、由本校行政處室依學校發展需求規畫提案送交審議小組審核。 

    二、校隊(團)指導教師(或教練)如為外聘，需本校正式教師擔任行政助理教師(至少1人，無

給職)，以利學生管理與行政相關業務聯繫。 

    三、申請時需備齊申請表、學生名冊、指導教師(或教練)名單、履歷表及聘書、訓練計畫與

三年內相關參賽成績證明等資料，提供審議小組審查。 

    四、審議小組會議審查核可同意後試辦一年，通過評鑑始正式成為學校校隊(團)。 

    五、前揭校隊(團)以本校在學學生為限  

伍、組織管理與訓練： 

    一、校隊(團)設置後，應依團隊性質設隊長(團長)、副隊長(副團長)或各級學生幹部負責隊

務及學生聯繫，並配合指導教師(或教練)擬訂之訓練計畫(例行組訓、賽前集訓或寒暑訓

等)，由指導教師(或教練)負責督導執行。  

    二、校隊(團)隊員須嚴格遵守各項生活常規要求，以維護校譽；不得以訓練為由怠忽課業。

各學習領域成績須達70分(乙等)以上；專業訓練、生活常規及課業成績由校隊行政教

師、指導教師(或教練)及處室主任負責稽核，未達標準之隊(團)員經輔導無成效者，解

除校隊隊(團)員資格。 

    三、行政助理教師負責協助指導教師(或教練)於比賽或表演時，管理隊員常規秩序，以及各

項行政事宜。 

陸、校隊(團)指導教師(或教練)之聘任、義務與解任 

    一、校隊(團)指導教師(或教練)以聘任具該項專業專長、指導經驗與持有相關證照者為原

則。由本校審議小組審議通過，陳請校長聘任，任期一年。表現優異者，得連續聘任。 



    二、外聘指導教師(或教練)指導費用比照社團指導老師鐘點費發給  

    三、指導教師(或教練)應於每學期提報訓練計畫，協助校隊隊員甄選、訓練與比賽暨校隊

(團)管理與輔導等相關事宜。 

    四、指導教師(或教練)如嚴重違反國家法律、教師法及本計畫之規範有損校譽，或未確切執

行訓練計畫，致使成效不彰情節重大者，得經本校審議小組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予

以解聘。 

柒、評鑑、停訓與解散  

    一、評鑑時間每學年一次，原則上於每年5月辦理，由學務處召開審議小組會議評鑑之，覆議

時亦同。 

    二、評鑑項目包含校內活動、校外比賽績效、年度計畫、組織運作、資料建檔、財務管理、

場地管理與行政配合等。 

    三、評鑑等級分為甲等（80分以上），乙等（70－79分），丙等（60－69分），以及丁等

（60分以下，含無故不參加評鑑者）。 

    四、經審議小組評鑑結果為丙等者，或指導教師(或教練)或隊員有重大違規影響校譽者，校

隊得暫時停止組訓及其經費補助，停訓期限由審議小組審議之，覆議時亦同。 

    五、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應召開臨時審議小組，立即討論是否解散校隊(團)： 

        (一)經審議小組評鑑結果為丁等者。 

        (二)有重大違規影響校譽者。 

        (三)指導教師(或教練)辭職、解聘致2週以上無教練者。 

        (四)校隊(團)指導教師(或教練)提出校隊(團)解散者。 

        (五)拒絕代表學校參賽或表演、未盡校隊(團)義務或連續三年參賽無法取得優異成績

者。 

        (六)外聘教練之校隊(團)無成立後援會組織，協助該隊(團)經費收支及隊(團)務運作

者。 

捌、義務、管理、比賽(活動)、公假與賽後 

    一、校隊(團)應盡之義務： 

        (一)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比賽。 

        (二)參加集訓或專業指導，積極為學校爭取榮譽。 

        (三)外聘教練之校隊(團)需成立家長後援會組織，工作項目為擔任幹部及綜理隊(團)

務。 

        (四)支援校內活動及義務服務。 

            1.體育性校隊：義務擔任體育課助理，並協助學校體育競賽服務工作。 

            2.藝術性及技藝性團隊：義務協助學校相關活動及展演工作。 

            3.服務團隊：義務協助學校相關活動之推展。 

            4.其他性質團隊：義務支援學校相關活動之推展。 

        (五)接受本校審議小組評鑑與指導。 

    二、校隊(團)之管理規定： 

        (一)校隊(團)得優先邀請以特殊專長入學之學生。 

        (二)校隊(團)需要無條件支援協助校務活動。 

        (三)在校各項活動及訓練期間，均需遵守學校作息及管理規定。 

        (四)校隊(團)可在學期中接受轉入之隊員。 

    三、校隊(團)得參加下列比賽(活動)： 



        (一)代表學校參加或個人參加主管機關所主辦之各項專長比賽(活動)。 

        (二)代表學校參加或個人參加主管機關所主辦之國家選手選拔之專長比賽。 

        (三)代表學校參加本校主辦之活動及比賽。 

        (四)其他由校長核定參加的比賽(活動)。 

    四、學生參加上述所列各項比賽(活動)，准予請公假，但以不影響課業為原則，公假申請須

由校隊行政助理教師或指導教師(或教練)提出。 

    五、校隊(團)參加校外比賽返校後，10天內應辦理下列各事項： 

        (一)以書面提報比賽經過、結果及提供比賽活動照片。 

        (二)將所借用物品全部歸還(服裝應先洗淨曬乾後始得歸還)。 

        (三)辦理經費核銷事宜。 

        (四)成績優良或重大違規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獎懲。 

玖、經費補助：校隊(團)每年應至少參加教育部主辦等全國性比賽(活動)一次，或地區性比賽(活

動)一次，並事先報請相關處室同意之。  

    一、競賽補助：  

        (一)補助次數及內容：  

            1.全國性比賽一年至多一次，補助內容包括報名、保險、膳雜及交通費。  

            2.地區性比賽一年至多二次，補助內容包括報名、保險、膳雜及交通費。  

        (二)各隊(團)補助標準以整隊補助為原則，相關費用依據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惟應依照業務單位年度預算支出，不得超支。  

        (三)支給日數：以實際參加比賽天數為準。  

    二、非代表本校參加比賽(活動)者，經費自理。  

    三、校隊(團)指導教師(或教練)差旅費用依公務人員出差旅費要點辦理。  

    四、器材補助：器材補助須提出申請，並依照前一年成績予以審核，優先補助。  

    五、場地協調：學校場館使用以校隊(團)練習為優先，各校隊(團)練習場地於校隊(團)評鑑

後提出申請，若有衝突，由主管處室協調，以時間分配公平為原則，不獨厚特定校隊

(團)。 

拾、獎勵：  

    一、校隊(團)行政助理教師或指導教師(或教練)指導校隊(團)榮獲全國性、地區性比賽(活

動)優勝，對校譽提升有卓著貢獻者，循行政程序提報獎勵。 

    二、學生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辦理。  

拾壹、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